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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
厅 16日发布关于 2015年部分节
假日安排的通知。根据安排，明
年除夕将放假。

明年放假调休日期具体安排

如下：
元旦：1月 1日至3日放假调

休，共3天。1月4日（星期日）上
班。

春节：2月 18日（除夕）至24
日（正月初六）放假调休，共 7

天。2月 15日（星期日）、2月 28
日（星期六）上班。

清明节：4月5日放假，4月6
日（星期一）补休。

劳动节：5月 1日放假，与周
末连休。

端午节：6月20日放假，6月
22日（星期一）补休。

中秋节：9月27日放假。
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

调休，共 7 天。10 月 10 日（星期
六）上班。

2015年节假日安排公布

元旦连休，除夕放假

昨日10时12分左右，成都
71 路公交车驾驶员黄荣辉驾
驶 川 AL6085（自 编 号 48326）
车，由高笋塘向梁家巷行驶至
高笋塘公交站时发生事故，致
两人当场死亡，7 人不同程度
受伤，当事驾驶员已到公安机
关接受调查。事故原因正在调
查之中。 （华西）

成都公交失控撞人
已致2死7伤

本报讯 呼格吉勒图被宣告无罪后，涉
及该案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相关人员如何
追责，何时追责？12月 15日、16日，内蒙古自
治区公检法部门已经或将成立调查组，调查
对“呼格案”错判负有责任的人员。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 12
月 16日发布消息称，“呼格案”另一“主角”赵
志红被呼和浩特市检察院依法追加起诉。

调查对错判负有责任的人员

据媒体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纪委
确认，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已在本月初组成
由副厅长张有恩担任领导的调查组，开始依
法调查“呼格案”当年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员。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12月
16日宣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成
立调查组，对检察系统造成呼格吉勒图错案
负有责任的人员展开调查。

12 月 15 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党
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呼格案”宣判后错
案责任追究问题。会议决定从即日起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法院系统内对“呼格案”错判
负有责任的人员。

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常务副院长赵建平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呼格案”相关追责程序已
经启动，对于法院系统来说，内蒙古自治区高
院将首先对该案涉及的法院人员进行调查，
调查结束后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在追责过
程中，不存在选择性追责，涉及的相关人员如
果确有问题，都会予以追责。

在回应记者的“‘呼格案’办案如存在刑
讯逼供是否会追究刑责”问题时，内蒙古自
治区高院新闻发言人李生晨称，存不存在刑
讯逼供、存不存在违法办案，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的专门调查才能下结论，应以调查结论
为准。

有人被表彰 有人已升迁

根据《呼和浩特晚报》1996年4月的一篇
报道线索，当时参与办案的部分警员包括：时
任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
明、刑警队长刘旭、刑警队副队长任俊林、赵
月星等人。

有媒体报道，1996年5月23日，呼格吉勒
图案开庭审理，检方以“流氓罪”和“故意杀人
罪”两项罪名对呼格吉勒图提起公诉。当年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名叫彭飞。

经过审理，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流氓罪
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在判决书上，留下了审判长苏
明、代理审判员宫静、代理审判员呼尔查的名
字。

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的裁定。”作出终审判决的审判长
叫杨小树。

公开资料显示，当年侦破“4·9女尸案”
后，包括冯志明在内的许多警官，因为“迅速
破获大案”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的表扬。

在当年的呼和浩特“严打”先进集体和个
人表彰大会上，刘旭、任俊林均获得个人三等
功。

当年主办“呼格案”的冯志明，目前已升
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对
该案作出“特别指示”的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局长王智，后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巡
视员，据称其现已退休。而其他涉及该案的
法官、检察官等也大多升迁和正常退休。

家属至少可获104万国家赔偿

在 12月 15日的发布会上，李生晨介绍，
“呼格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改判无
罪，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记者根据国
家赔偿的相关规定，算出呼格家属至少可获
104万元国家赔偿。

疑似真凶被追加起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 12
月 16日发布消息称，“呼格案”另一“主角”赵
志红被呼和浩特检察院依法追加起诉，呼和
浩特市中院将择期开庭审理。

消息指，12月16日上午，呼和浩特市人民
检察院经对 1996年“4·9”案进行审查，指控
赵志红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毛纺厂女厕发生强奸杀人案。随后，年仅
18周岁的职工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手，案
发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立即
执行。

2005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
志红落网，其交代的数起案件中就包括“4·9”
毛纺厂女厕女尸案，从而引发媒体和社会对
呼格吉勒图案的广泛关注。2014 年 11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经过对
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查，认为本案符合重
新审判条件，决定再审。

2014年 12月 15日8点30分，内蒙古自治
区高院宣布“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新京 中新）

内蒙古调查“呼格错案”责任人
家属至少可获104万国家赔偿，疑似真凶被追加起诉

本报讯 12月 15日凌晨，新乡市长垣县
皇冠KTV突发大火，事故导致11人死亡，24
人受伤。目前，长垣县内所有KTV、网吧全
部停业整顿。中央电视台报道称，起火点位
于一层吧台。据郑州媒体昨日报道，起火原
因是吧台收银员使用电暖器，烤炸了一瓶空
气清新剂，引发火灾，加上报警不及时，酿成
惨祸。

据了解，多数死者属浓烟呛死。KTV内
的逃生楼梯很窄，很不好找。 （习楠）

长垣火灾
祸起KTV吧台电暖器

事故现场

本报讯 好意搭载同事上班，不料发生
事故造成同事颅脑损伤，被同事索赔230万
元。记者12月 15日获悉，广东佛山高明区
法院经审理，判决案中司机阿苗承担153万
元赔偿款(含社保基金管理局垫付的约61万
元医疗费)。双方均没有提起上诉。

2013 年 7 月 5 日，阿苗驾驶摩托车上
班，路遇同事阿文，眼看临近上班时间，阿苗
担心阿文迟到便好意搭载。不料没多久阿
苗不慎致阿文从车上坠下，造成阿文颅脑受
伤，交警认定阿苗负全部责任。

经鉴定，事故造成阿文特重型颅脑损
伤，构成二级伤残，属大部分护理依赖。阿
文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阿苗赔偿医疗费、残
疾赔偿金、护理费等合计230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该案是好意同乘引起的
交通事故侵权纠纷，被告人阿苗并未向原告
阿文收取任何费用，是一种无偿行为，要求
阿苗承担全部责任不符合公平原则，且阿文
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存在一定过错，依法
可减轻阿苗的责任，故确定阿苗对阿文的损
失承担80%的责任，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金羊）

好意载同事上班遇车祸
男子赔款153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为进一步
规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提高办案质量
和办案效率，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公安部
修订起草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征求意见稿）》，并于近日由国务院法制办
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

意见稿共有12章 113条，将道路交通事
故分为财产损失事故、伤人事故和死亡事
故。意见稿明确，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
应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财产
损失事故可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应
当使用全国统一的计算机系统。

根据意见稿，在交通事故自行协商方
面，除规定情形外，机动车与机动车、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发生财产损失事故的，当事人应
当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采取现场拍照等方
式固定证据后，立即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再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
宜。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财
产损失事故，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协
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

意见稿规定，发生死亡事故、伤人事故
的，或者发生财产损失事故且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
（一）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二）驾
驶人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
麻醉药品嫌疑的；（三）机动车无号牌的；
（四）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五）一方
当事人离开现场的；（六）有证据证明事故是
由一方故意造成的。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在2015年 1月
20日前，通过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
址：http：//www.chinalaw.gov.cn）、邮寄信函
方式或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出意见。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向社会征求意见
财产损失事故
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


